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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传 □ 张世勤

  蠹蠹鱼鱼，，一一只只爱爱啃啃书书的的虫虫子子 □ 绿 茶

谈薮

文文荟荟

   食在拉萨 □ 魏 武

跋跋履履

我的“三自读书法”
□ 郑连根

后后窗窗

　　它狂爱啃书，一辈子都在啃书，小说、诗
歌、艺术、生活、历史、百科……无所不啃。
　　从长长的序啃到短短的跋，甚至连标点
和空白都不放过。啃尽诸子百家不留一根
骨头。
　　它是蠹鱼，一只爱啃书的虫子。
　　如果不是虫子，它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
学者。
　　它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衣鱼、银鱼、白
鱼、书鱼、纸鱼……最初叫蟫，出自中国最早
的字典《尔雅》。如今，我们统称它为书虫。
　　它被爱书人视为“书的敌人”，也被爱书
人视为自己的写照。
　　唐宋以来，饱读诗书的读书人喜欢自喻
为“蠹鱼”，他们的诗文中也频频出现“蠹
鱼”。
　　第一个把蠹鱼用在诗中的是李白。他的
《感兴六首》中，一句“委之在深箧，蠹鱼坏其
题”，生动描述了离家日久的李白，写了家信
深藏在书箧中，担心蠹鱼啃食了封题。
　　第一个自喻为蠹鱼的则是韩愈，“岂殊
蠹书虫，生死文字间”。随后读书人自喻蠹鱼
成风，像北宋苏轼的“蠹鱼自晒闲箱箧，科斗
长收古鼎钟”，南宋杨万里的“愿身化作蠹书
鱼”，还有刘克庄的“依约前生是蠹鱼，坐窗
不觉晓钟馀”……
　　写蠹鱼诗和自比蠹鱼最上头的要算陆
游。有人统计过，陆游共写有蠹鱼诗69首，自
比蠹鱼的诗就有11首，像《灯下读书戏作》：

“吾生如蠹鱼，亦复类熠燿，一生守断简，微
火寒自照。”
　　清代纪昀曾写自挽诗：“浮沉宦海如鸥
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准确地总结了自己的
官宦生涯和书虫本性。而清代另一位学者、
诗人赵翼的蠹鱼诗最是有趣：“归里间无事，
仍寻乱帙繁。蠹鱼走相告，此老又来翻。”从
蠹鱼的视角，生动有趣地描绘了老书虫扰了
蠹鱼们清净。
　　这是一只什么神物？引得历代文人歌之
诵之。
　　带着这样的疑问，中科院半导体材料物
理科学家陈涌海，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寻找着
这只神秘的虫子，于是有了《寻蟫记》这本书。
　　对陈涌海而言，这不仅跟他专业八竿子
打不着，更是大材小用和不务正业。而留着
长发扎着小辫唱着摇滚的科学家，本身就是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一曲摇滚版《将进酒》更
红透全网，人称“摇滚博导”。
　　也许出于科学家的本能，他在阅读中接
触到蠹鱼，一番查阅后顿生考据之意。尤其
是蠹痕，在他眼中，其起始与消失，与书法笔
画间的起落有着某种神秘的呼应。
　　爱书人、藏书家挂在嘴边的蠹鱼，其实
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这种远古生物之所以
至今犹存，一定有它独特的生存本领。尽管
以书为生，但当读书人打开书箧或拿起书本
时，人家早就溜之大吉，躲到阴暗而安全的
角落。所以，书上留下的蠹痕就成了它们“作

案”的证据。
　　书籍常见的蠹痕，大致有三种：其一为
圆形蛀孔；其二为沟道形蛀痕；还有一种系
水波状从边缘向内弥散形蛀痕。我们看到的
大多数蛀痕是前面两种，而第三种往往会被
视为因年久导致纸张松脆而自然脱落，非蠹
鱼所为也。
　　历代文人、藏书家对蠹鱼和蠹痕的描
述，往往掺着多重想象和道听途说，未必本
人亲眼所见。只有周作人在1950年写过的一
篇短文《蠹鱼的变化》，真正把蠹鱼和其他书
虫的吃书方式作了清楚地区分：
　　“文言中只说蠹鱼，其实蛀书的虫另外
还有一种，俗语便只称作蛀虫。这是一种蛾
蝶类的幼虫，大小略有不同，在科学上该有
分别的名称，我们却不知道。大抵蛀孔以直
径一分为普通，有些直上直下，若干册的书
都打一圆孔，有的在平面盘旋，往往做成西
北的窗花模样，书的受害更大，有时竟无法
修补。蠹鱼古人又名白鱼，形容得很妙，它在
书帙间游来游去，并不打洞，只在卷口及书
的上下啃吃，它的吃法大概是在纸上先吐出
一点分泌物，使得纸质溶化了，然后吸食，有
些旧书两头凹凸不平，或是面上书签残缺，
都是它吃过的痕迹。”
　　按知堂老人此说，前两种蠹痕乃蛾蝶类
幼虫所为，只有第三种水波形蠹痕才是蠹鱼
所为，且破坏性最低。
　　相对于文人和藏书家的私人观察，图书

管理员和档案保护研究专家们的研究更有
科学性。三种蠹痕来自不同的虫类是有共识
的，不过蛾蝶类幼虫在专家们研究看来，主
要是不同品种的甲虫幼虫。而蠹鱼有着扁平
的身体、强壮的六足以及长长的触须和尾
须，这种体形无疑是不能打洞的，而且它的
嘴位于头部下方，只能像食草动物一样啃食
纸张表面或边缘。可见，知堂老人的观察是
合理的。
　　这么说来，从唐朝以来，蠹鱼“穿书打
洞”可谓是千年之锅。
　　甲虫和蛾蝶类昆虫，它们可能把卵产在
任何地方，只不过文人书斋里更温暖更安
全，幼虫们破卵而出就是吃吃吃，不管前面
是书、柜子、树皮还是其他，吃饱了化蛹，然
后变成甲虫从书中钻出，虫去孔空。
　　蠹鱼则不同，它以书为家，书斋就是它
的世界。文人们每次打开书页，银光一闪，
一哄而散。甲虫幼虫们留下的虫洞，这锅自
然就背到蠹鱼身上了。
　　对于蠹鱼而言，它们在书斋出生，长大，
玩耍，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个书斋到另
一个书斋，读书人虽不喜它们吃书，也奈何它
们不得，尽管采取了芸香辟蠹等无数种方法，
久之，也只好默认它们为书斋里的一分子了。
　　清康熙年间文人张潮在其《幽梦影》中
云：“无其罪而虚受恶名者，蠹鱼也。”
　　而《寻蟫记》，帮我们揭开了蠹鱼的身世
之谜，甩掉了背负千年的锅。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悲剧。略带口吃的
韩非，无数次向韩王推介他的治国之术，却
始终不为韩王所接受。韩王不接受，并非是
因为他不善高谈阔论，观点表达不够清晰，
也不是韩王认为他的治国之术不好，而是因
为韩国虽忝列战国七雄，但过小的国土面
积，过少的人口数量，过弱的国家实力，一直
让韩国的战略方寸捉襟见肘。今天魏打过
来，明天秦掠过去，连横也不是，合纵也不
是，身处四战之地，只能在刀光剑影的夹缝
中苟且喘息，让它去实现大一统，结束诸雄
纷争的局面，它既没那个动力，也没那个
实力。
　　由此，韩非用《孤愤》表达了孤愤，然后埋
头著述，《五蠹》《说林》《说难》等系列文章，一
写就是20卷，55篇，10余万字。这些竹简，已经

与他等身，垫高了他
的学识

和身价。他总结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人的
法学之说，发展提炼出了依法、重术、恃势的
法学三件套，终成战国末年法家学说的集大
成者。
　　其实，他不是没有知音，只是他的知音，
不在韩，而在秦，不在韩王，而在秦王。秦国
的王位传至嬴政后，秦国国力已经十分强
盛，嬴政正欲“奋六世之余烈”，继往开来，进
一步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完成霸业。此时的
嬴政，此时的秦国，亟须一种既契合又实用
的全新理论的指导，而法家学说，正是支撑
嬴政实现梦想最舒适的枕头。
　　嬴政在读到韩非的这些著述后，夜不能
寐，只喟叹相见不能。李斯知情后进言：“非，
吾与之同学也。”嬴政自是大喜，通过大军压
境，逼使韩非使秦，并与之彻夜长谈，交换对
时势的看法，韩非也进一步提出了重赏、重
罚、重农、重战的思想，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学
说体系。韩非的思想学说，无疑加速着秦国

统一六国的步伐。若一切如斯，韩非的
命运或许不会出现太多波折，但他
与他的同学李斯不同，他有着自
身难以解决的矛盾。相较于韩国
宗室之子的韩非，生于楚国上
蔡，做底层文书出身的李斯，
更像是后来足球市场上的自

由转会人，他忠于自己的抱负，可以了无牵
挂，一心事秦，不存在有楚这个概念。韩非则
不同，作为宗室贵族，他身上始终背负着使
臣的使命，既崇尚大一统，又试图保全他的
母国，于是专门向嬴政上奏了《存韩》。如此
一来，他的学者谋士身份便与家国政治身份
发生了冲突，自然也让嬴政感到不适。在这种
情况下，只能是他的学说可以留下，但人不能
再留。若不留人，将其遣返韩国，恐又成将来
劲敌，那么让其消失，便似乎成为唯一的
选择。
　　从这个逻辑上说，认定韩非之死是受李
斯的嫉妒和谗言所致，恐有失公允。李斯的
才能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在韩非之下，单看他
离开荀子学堂，坚定不移地奔向秦国，就知
他的志向。单看他的《谏逐客书》，就知他的
文采和政治视野。单看他贡献出的改分封为
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
币的国家治理智慧，就足以配得上丞相一
职，这也是他能够从一名底层小吏，到门客，
到郎官，到长史，到客卿，到廷尉，到丞相，一
路连获擢升的原因。韩非的《存韩》，不仅让
嬴政感觉不适，让曾经同窗的李斯也颇为尴
尬，因为李斯给出的谋略是“先灭韩，以恐他
国”。这时候的李斯跟嬴政一样，也须作出抉
择。试想，假如没有《存韩》，李斯真想谋害韩

非的话，仍然会有很多理由，甚至无须联合
什么上卿姚贾，他自己手中的权力已经
足够。
　　所以，同过窗，知根知底，并不是致命
的，致命的还是各自的政治立场。可以想见，
对于赐予韩非毒药，李斯的内心不可能不起
一丝波澜，单用人性之恶去解释这桩历史遗
案，应该是片面了。
　　公元前208年，李斯被秦二世腰斩于咸
阳闹市，夷三族。此事与韩非无关，但与他们
共同醉心的法家学说有关。法家学说有法家
学说的好，但也有它明显的弊端，比如它对
于人文关怀的缺失，对于人格独立的不尊
重，如此等等。在他们心心念念把皇权推向
极致的同时，他们也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皇
权任意摆布的工具。
　　二人的死，不影响其后的一代代帝国，或
腥风血雨或繁荣昌盛地向前运行，直至两千多
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消亡。我其实很想把两
人从厚厚的史书中约出来，与韩非谈谈他创造
出的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
数、老马识途、买椟还珠、吹毛求疵等成语，与
李斯谈谈他被赵高挟制的那段不堪的岁月。远
离曾经经历的历史激荡之后，作为同学，作为
同僚，作为朋友，或许所有疙瘩，都很好解开。
一句话，一声吼，一笑而过。

　　       自发阅读
　　我这里提到的“三自”指的就是自发、自觉和
自律。
　　自发，就意味着不是被动的，不是为了应试而读
书，也不是为了考证而读书，而是自主的源于兴趣所
进行的超功利的阅读。这也是不少作家、学者所提倡
的要多读一些“无用”的书。“无用之用才是大用”，这
种超功利的阅读对优化你的生命“软件”大有裨益。
中国古人讲：“至要莫如教子，至乐莫如读书。”最重
要的事是教育子女，最快乐的就是读书。我读到这两
句话的时候就怦然心动，心有戚戚焉。一个人都当爹
了，或者当妈了，还把读书看成是最快乐的事，这样
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这样的人多了，我们国家的
年人均读书量就会逐步被拉高；这样的人多了，我们
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养成爱读书的习惯，没事就想找本书看，这就是
真正读书人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 自发阶段。不
能自发地读书，光靠考分逼着，爹妈催着，读书显然
不会成为最快乐的事。你被动地去做一件事，哪有那
么大的快乐，只有自发自主地做才能真正体会到读
书的乐趣。
　　有人可能会问：那到底怎么才能养成好的读书
习惯，尽快地进入到读书的自发阶段呢？我的经验
是：你最好每天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 比如每天
一两个小时——— 用来读书，长期坚持。大家要知道，
好习惯都是靠不断坚持才能养成的，尤其是在你还
没有爱上读书的时候，天天坚持就尤其重要。天天坚
持，除了养成习惯外，还能让你发现阅读兴趣。顺着
自己的兴趣不断去读，慢慢你就从读书中“开发”出
一个诗意的世界，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这个世界也
就越来越吸引你，你会感到兴奋不已、欲罢不能。
　　       自觉阅读
　　自发之后，读书还要进入自觉阶段。自觉是自发
的一种深化和提升，是读书的一种新境界。如果自发
读书是1.0版本的话，那么自觉阅读就升级到了2.0
版本。
　　读书进入自觉阶段，就可以说你“会读书”了。怎
么叫“会”了呢？因为你已能够从书中看出门道，能够
从广泛的阅读中加以思考、比较、审视、判断了。你不
但能从书中学到具体的知识，增长学问，而且还能运
用读书所得，解决自己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书
中的知识慢慢地发酵，酿成了美酒，这美酒的名字可
以叫见识，也可以叫学养，更可以叫智慧。这个时候，
你就拥有了“第三只眼”，你除了两只肉眼外，还会用
大量阅读所练就的慧眼来打量这个纷繁复杂的世
界。进入自觉阶段之后，读书成了你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组成部分，读书也让你的思想观念、文化修
养、知识储备不断优化升级。这个时候，坚持读书对
你来说已经不再是难事，因为你尝到甜头，享受到了
读书之乐，甚至你已经上了瘾。你形成了自己的阅读
偏好，也有了相当高的甄别能力，你知道什么样的书
是你的菜；你也通过大量阅读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
一个或几个知识体系，你再接触到新信息，就能把它
们归拢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使之形成信息链条
或信息模块，而非信息碎片。这个时候，面对纷繁复
杂的社会，你有了相当的定力，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和理性判断，不会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盲
目跟风。
　　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潜能被激活了，你不再怨天
尤人，也不再郁闷纠结，你开始有了一种心明眼亮的
感觉，仿佛走夜路的人看到了北斗星，明确了方向，
又像开车的人用上了导航仪，即便到了不熟悉的路
段也不担心了。读书到了这个阶段，应该说就很不错
了。因为读书已与你的生活和生命形成了水乳交融
的关系，你也从读书当中得到了真正的利益，而绝不
仅仅是考分或者是一个文凭。可以说，此时读书照亮
了你的人生，书中的智慧正逐步嫁接到你的身上，或
者说，你也学会了从书中汲取养料，你的生命之树因
汲取这些养料而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自律意识
　　从自发读书到自觉读书，一直都需要自律。自律
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干任何事情，要想有所收
获，都要学会自律。古今中外，凡是有所成就的人，几
乎都有良好的自律精神，“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这话是真的。过于随便的人，往往一事无成。读书也
是如此，自发读书是凭兴趣，自觉读书则意在培养某
种专业精神、增强某项专业学养，但不管你处在哪个
读书阶段，自律都是必需的。只不过，在不同阶段，自
律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在自发阶段，自律的侧重点
是“贵在坚持”，而在自觉阶段，自律的侧重点则是
“挑战自我”。
　　“贵在坚持”前面已经说到了，就是在读书习惯
还没真正养成之前，要每天坚持读书。“挑战自我”指
的是，当读书进入自觉阶段后，你就不能仅仅由着
自己的性子去阅读了。为什么呢？你若老是读那些
不费丝毫力气就能读懂的书，你的头脑就不会得到
足够的训练，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训练量不足，会
影响你的进步。这时，你就要有意识地选择那些有
一定难度的书籍去读。比如，当你看网络小说看得
非常爽，甚至对其套路都非常熟悉的时候，你就要
警惕了。此时或许你就该放一放网络小说，去读一
些真正的文学名著了；当你读了大量的小说，已经
读得毫不费力，甚至感觉不解渴的时候，那你似乎
就该去读一读文言文了，开始，你可能还需要认真
看注释，甚至还得看白话翻译，你读得没法像看小
说那么快，你可能会感到不爽。这就对了，当读书
进入到自觉阶段的时候，自律就体现在要适当地给
自己增加难度，然后一步步地去挑战自我，克服困
难。你能不断地克服困难，你的水平就在不断提
高。文言文读多了，慢慢你就不用看白话翻译，甚至
也很少看注释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丢开白话翻译
和注释，直接看原文。偶尔遇到不懂的地方，你先多
看几遍，前后文贯通一下，看能不能理解？经过这个
过程之后再去查注释，或者查阅字典、词典。这样慢
慢积累，看似下的都是笨功夫，可实际上进步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几个朋友周末相聚小酌，一道四川名菜
回锅肉上桌，引来一片赞叹，色泽红亮的过
油肉片佐以翠绿的蒜苗、青椒，浓浓的肉香
从蒜苗的清香中氤氲而出，刺激着食者的每
一个味蕾。这久违而熟悉的味道仿佛瞬间拨
动了我头脑中一个开关，30年前在西藏拉萨
关于“吃”的记忆碎片慢慢连缀起来，一帧帧
在眼前浮现。
　　1993年末，刚过而立之年的我领命援藏，
与三个山东同伴来到西藏日报工作，心怀憧
憬的4个年轻人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却
未料在西藏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高原反应，
也不是工作条件艰苦，而是吃饭！报社倒是
有一个食堂，但被一对四川夫妇承包，饭菜
除了辣，基本品不出其他味道，所以连报社
的四川同事都避而远之，更何况我们这些山
东“怕辣族”了。
　　无奈自己做饭吧，可西藏海拔高，气压
低，用普通锅具很难把饭做熟，连下个面条
水饺都要用高压锅。对本来就厨艺基本为零
的我们来说，在高原做饭无疑更成了一个无
法胜任的任务。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到同事家蹭
饭。西藏和内地不同，可能是大家长期身处
高原有孤独感的原因吧，相互之间串门聊天
吃饭是极平常的事，有时到了饭点，推门进
屋，喊一声：今天在你这儿吃，让主人加一副
碗筷，坐下便吃，客人无需提前预约，主人也
不用特意准备。可再随意咱也不能天天蹭饭
啊，还要考虑咱山东人的好名声呢。实在没
办法，最后只有下馆子一条路了。
　　今天的拉萨在全国的八方支援下，早已

是美食遍布，与内地城市无异。但在30年前，
拉萨的饭馆却寥寥无几，且百分之八九十是
川菜馆（川人喜辣，公认的原因是四川盆地
气候潮湿闷热，但西藏气候恰与之相反，为
何川菜仍能风靡藏区？个中缘由恐怕只能从
川藏之间密切的地理人文交流中探究了）。
后来我们也陆续发现了三四家挂着“山东水
饺”招牌的小馆，大喜过望，组团上门试吃，
然而吃过才发现，几家小馆的老板有山西
的、陕西的，还有河北的，唯独没有山东的，
追问为何“侵权”，老板面无愧色地笑答：山
东水饺名头大，好卖！老板“假冒”，水饺味道
可想而知了，对吃惯家乡美味水饺的我们，
自然难以下咽。
　　与其吃不正宗的水饺，还不如勇敢尝试
一下正宗川菜。然而吃了一圈，我们有点沮丧
地发现，几乎每一道川菜上面都是一片红彤
彤，有的是漂着一层红辣椒油，有的索性放上
几十个鲜红的尖椒，令人望而却步。对个别辣
度不是太高的菜，我尚能勉强对付，但与我同
居一室的谢君，由于年轻时豪饮伤了胃，真正
是“滴辣不沾”，对他来说，每天吃饭都是一场
“痛苦”的考验。而且拉萨的餐馆基本不供应
馒头，只有免费的糙米饭，谢君曾当过运动
员，身高近1米8，体重超200斤，但因肠胃有恙，
吃起糙米饭堪比林妹妹，蹙着眉一粒一粒往
嘴里拨，看得我们既心疼又好笑。然而一旦遇
到有馒头的场合，他则两眼放光，敞开肚皮，一
口气至少能干掉五六个，令当地人瞠目不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付出了钞票和伤胃
的双重代价后，我们终于沙里淘金，发现了
三道适合山东人口味的川菜，第一道就是前

文提到的回锅肉，四川同事告诉我们，回锅
肉是川菜的“扛把子”，其灵魂不是辣椒，而
是郫县豆瓣酱，正是这种神奇的调味品，塑
造了回锅肉香味浓郁、微辣回甜的特色，是
公认的下饭“神菜”。第二道是盐煎肉，川人称
其为回锅肉的姊妹菜，两道菜做法和味道接
近，但盐煎肉辣味稍淡，干香酥嫩，味道鲜美。
第三道则是一道“边缘川菜”——— 京酱肉丝，
之所以说边缘，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一道北
京菜，冠以京字就是证明，但四川人坚定地认
为这是四川厨师发明的正宗川菜。我们对争
论不感兴趣，对这道菜却是情有独钟，因为它
是川菜谱系中为数不多的一点不辣的菜品之
一，且咸甜适中，风味独特，最受“怕辣族”青
睐，也成了我们逢吃必点的一道菜。
　　在报社所在的朵森格路上，还有一家四
川小吃餐馆，主打品牌“十元十种”，也就是
仅花10块钱就能品尝10种四川著名小吃（现
在应该早就涨价了），有钟水饺、龙抄手、担
担面、汤圆、夫妻肺片等，虽然每一种量很
少，但毕竟种类多，物美价廉，还是颇受食客
欢迎。我也慕名去过，但发现除了汤圆和糖
糍粑等少数小吃不辣外，其他基本都是辣
的，尤其是钟水饺上竟漂着厚厚一层红油，
龙抄手（馄饨）也辣得难以入口，所以尝鲜之
后，再也少有光顾了。
　　有人曾问我你在西藏不吃藏餐吗？说实
话，很少吃，因为酥油是藏族食品的精华，是
从牛奶羊奶中提炼出来的脂肪，但我因乳糖
不耐受，不能喝牛奶，自然也不能吃以酥油
为主料的食品。其实，这类藏餐如酥油茶、糌
粑等营养成分极高，是预防高原反应及各类

高原疾病的最好食品。经常看到藏族同事一
口酥油茶，一口糌粑，有时还佐以风干牛肉，
脸上漾着满足陶醉的神情，每当此时，我都
忍不住要小口品尝一下，但最终总是败给了
胃的拒绝。面对美食而不能食，虽有些遗憾，
却也着实无奈。
　　相比酥油茶，藏式甜茶更合我的口味，
拉萨的藏式甜茶在藏区最为有名。其实，拉
萨甜茶是舶来品，大约一百多年前由尼泊尔
传入，但迅速在拉萨普及，甜茶馆遍布大街
小巷，每个甜茶馆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藏
式甜茶不含酥油，由砖茶、奶油、白糖等原料
制作而成，浓郁的茶香与奶油丰富细腻的滋
味在舌尖奇妙地融合，回味无穷，使甜茶成
为拉萨人最喜爱的日常饮品，许多人都知道
这样一句话：拉萨人的一天从一杯甜茶开始。
我第一次到甜茶馆是报社印刷厂的藏族小伙
边巴次仁带去的，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坐
在精美的藏式卡垫上，啜饮着香浓的甜茶，与
藏族朋友摆龙门阵，玩掷骰子游戏，悠闲地享
受下午时光，相互之间的距离无形中被拉近，
也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藏民族文化的窗口。
　　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说过：“一个人
不先感到饥渴，便享受不到饮食的乐趣。”当
一个人饱食终日，味蕾和肠胃都处于餍足
时，是不会真正享受到食物的美味和饮食的
快乐的。在高原，我用心品尝不同的食物，同
时也是在品味多样的文化。我不是美食家，
只是希望生活中无论享用肥甘厚味还是粗
茶淡饭，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还能带来
些许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安宁，这也许才是
饮食的真谛。


